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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六月六日国务院批准)

(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日劳动人事部发布)

劳人培(1 987] 16号

-条 为鼓励工人钻研业务，不断提高技术素质，稳定工人队伍，发挥高级技术工人
的作用，以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技师是在高级技术工人中设置的技术职务。技师的职务名称由国务院有关部门
根据行业特点和历虫形成的习惯确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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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技师任职条件:

(一) j墨守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二)技工学校或其他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或经过自学、职业培训，达到同等水

(三)具有本工科技术等级标准中高级工的专业技术理论水平和实际操作技能:

(四)具有丰富的生产实践经验，能够解决本工种夫键性的操作技术和生产中的工乙难

(五)具有传授技艺，培训技术工人的能力。

四条 实行技师聘任制的工种范围、以技术工人为基数聘任技师的比例限额及技师的

技术(业务)考核标准，由国务院有关行业归口部门提出，报劳动人事部核元。

五条 技师必须经过考核、评审。技师的考核、评审工作，县级以上(不含县级)的

行业归口部门已成立工人技术考核委员会的，由该委员会负责;未成立工人技术考核委员会

的，可成立技师考评组织，负责技师的考核、评审工作。

六条 申请技师由本人提出，经所在单位同意后，由工人技术考核委员会或者技师考

评组织考核、评审。考核、评审合格的，发给技师考核合格证书。

技术工人取得技师考核合格证书的，由其所在单位在国家规定的技师比例限额内选行

任。
第七条 技师所在单位应当同被聘任的技师签订聘约 t ~.hl远聘任期限、双方的权利和义

务及辞聪、解聘、违约责任等事宜。
八条 技师应当在本工种的工作中发挥技术特长，并根据所在单位的需要担任传挺拔

艺或培训技术工人的工作。
九条 技师聘任期限为三年至五年，根据工作需要可连续咽 U. 。
十条 被聘任的技师，实行职务津贴。职务津贴-般为每月十五元至二十五元，具体

标准以及其他福利待遇，由国务院有关行业归口部门提出，报劳动几句民二-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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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待息。
十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以及机关和社会团体。集体所有制

企业、事业单位可参照执行。

十三条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一九八亿午七月十五日 劳人培 f 1987] 19 号

《夫于实行技师聘任制的过衍 jA J立)) (以下 Jdj称《暂行，切克)) ) ，经国务院批准，已由

我部发布施行 。 现对贯彻执行 《 暂行规定》的几个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实行技师聘任制是劳动人事制度的一项改革。这项改革对励鼓工人钻研业务，不断

提高技术素质，稳定工人队Hi ， 发挥高级技术工人的作用，适应经济建设需要，具有十分重要

的作用。由于这项工作刚开始起步，各方面还缺乏经验，各地区、各部门在贯彻执行《暂行

规定 》 中，必须加强领导、精心指导，审慎行事。要明确技师是在高级技术工人中设置的技

术职务，不是技术称号，不是高级技术工人的普遍晋升。对考评、聘任工作，要先行试点，

总结经验，然后再逐步推开，切不可一哄而起。在工作中，严格按照技师任职条件、考核标

准以及核定的工科范围、比例限额进行考评和伺 IJ.. 0 

二、国务院各部门应按照 《暂行规定》 的要求，尽快提出本行业实行技师聘任制的技师

职务名称、工种(岗位)范围、比例限额、技术〈业务) 考核标准。职务津贴标准以及福利
待遇等，报我部核定后，发各地区、各部门试行。

技师的职务 45称，叮 j民 LHij JK不同的特点和历史沿用的名称确应。

实行技师聘任制的工种(岗位)范围，要在技术比较复杂的工种(岗位) 1 :11 实行。例
如，机械行业，首Yé虫;在技 /仁 等级线达到七、八级的技尔工平111中实行。

比例限额，以实行技师聘任制的技术工种的技爪工人总数为基数， 全国比例限额严格控
制在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

技师的职务津贴标准，全国平均按每个技师每月二十元标准核算。
三、各省 、 |臼马 i泊台区、 J且羊辖 i涓i江I 丰乖和u p，坠凶l全迸;1务 i院纯各部门应按照核定的比例 i限:丑贝额和津贴标i准筐ι， 提出本

地区、 本部门白的!?j企川习引小川:h吐、业川业

业工资攻削革研冗叫、 时 liJ~工资阳改革小组和劳动人事部核子。;下iL 各地区、各部门去
严格执行国家 1; 达的聘任人01:#1增资棚，不得突破n 对核准干达的增资指标，企业列入二
本，机关、 毕业单位列入工资总额计划。

:、些同年师'崎聘之月起享受职务津贴和有关部门jij阳的高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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